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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31 日,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国家发改委”)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253 号)(以下简称“《通知》”)。之后, 为
进一步落实《备案通知》涉及的具体备案申请文件, 国家发改委公

布了一批股权投资企业备案文件指引(以下简称“备案文件指引”)。1

本文意在就近期若干备案管理试点地区落实该等股权投资企业备案

的情况, 进行汇总和整理。 
 

备案试点地区的扩大 
 

依据《通知》的规定, 共有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和湖北省 6 个省或直辖市(“试点地区”)实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

试点工作。而 2011 年 7 月 22 日, 重庆市政府网公布的新闻, 明确表

示依据国家发改委《关于重庆市开展股权投资企业备案试点工作有

关问题的函》(发改办财金[2011]1421 号)文件的规定, 重庆市已正式

纳入试点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试点地区, 使得重庆市成为第 7 个

可以开展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的试点地区。2 

 
部分地方备案细则的落实 
 

 上海市 

 
2011 年 7 月 18 日, 《上海市发改委、市金融办关于对本市股

权投资企业备案实施管理的通知》(沪发改财金[2011]045 号)
得以颁布实施。依据该文件的规定,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和市金

融办共同负责上海市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具体是由

市金融办具体负责股权投资企业备案材料的受理并提出初审

意见, 股权投资企业注册地所在区县政府配合市金融办做好

股权投资企业的初审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具体负责向国家发

展改革委转报本市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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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明确了在上海市由市发改委和市金融办共同负责股权投资企业的备案工作。而在上海市金融

办、市商务委和市工商局颁布的《关于印发<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

办法>的通知》(沪金融办通[2010]38 号)文件中, 明确市金融办为外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备案主管机

关。这体现了市金融办在上海市内资和外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中的突出作用。 

 
 天津市 

 
2011 年 7 月 11 日, 包括天津市发改委在内的天津市五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天津股权投资企

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发改财金[2011]675 号)(“《管理办法》”), 并将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3但该规定并非是天津市首次就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及备案颁布相关规定, 在该

文件颁布之前, 天津市目前已经在实施《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登记备案管

理试行办法》(津发改财金[2008]813 号)。而此次该文件的颁布是结合之前天津市地方的规定和国家

发改委颁布的前述《通知》所做的调整, 其中主要值得关注的要点包括但不限于: 

 

－ 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要求 

 
依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股权投资企业的注册(认缴)资本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 其

中, 每个机构投资者最低认缴(出资)1,000 万元人民币, 每个自然人投资者最低认缴(出资)200

万元人民币。股权投资管理机构首期实缴出资不低于 200 万元人民币。 

 

－ 备案要求 

 
依据《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规模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

外币的, 经市发改委初审后转报国家发改委备案; 股权投资企业资本规模在 1 亿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以上、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下的企业需向天津市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与备

案管理办公室(“市备案办”)申请备案, 且股权投资管理机构需附带备案。 

 
对于未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 有关主管部门将会将其作为“规避备案监

管股权投资企业和受托管理机构”, 通过市发改委网站公告社会; 运作不规范且逾期没有改

正的、年检不合格被取消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 将其作为“运作管理不规范的股权投资企业和

受托管理机构”, 通过市发改委网站公告社会。此外, 对于前述“规避备案监管”和“运作管理不

规范”的股权投资企业和受托管理机构, 市备案办将会将其名单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国家发改委备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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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发改委颁布的《通知》, 通过备案的企业需在国家发改委的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告。而依据国家

发改委网站公示的最新备案企业信息,4 其中, 除了在《通知》颁布实施前已经完成备案的 28 家股权投资

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外, 截止 2011 年 7 月 7 日, 依据《通知》的有关规定完成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

也已 9 家, 其中不乏德同、红杉和凯雷等国际国内知名私募基金。而值得注意的是, 该 9 家企业均为天津

市或北京市注册的企业, 因此, 在《通知》颁布后其他试点地区备案的企业尚待进一步观察。 

 
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监督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及日趋严格的要求, 体现了国家对股权投资企业以及管理企

业逐步进行规范的监管态度。如未来符合要求的股权投资企业不进行备案, 除了会面临已有的监管措施外, 

如存在“非法集资”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则还可能会进一步面临更为严厉的行政或刑事责任。

因此, 从长远来看, 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将会对规范整个股权投资市场起到积极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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